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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本报记者 郑子愚 实习生 瞿王烨

李岩抠去朱自清《荷塘月色》中
的几个短句，请朋友们填空。有人凭
“背诵全文”的记忆默写，有人联系上
下文推敲，答案各不相同。在他看来，
这恰恰证明了文学的动人之处：面对
同一情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
表达。

日前，他通过小红书账号“抒情
的森林”发布帖子，指出杨本芬作品
部分段落与余华、王朔、霍达等作家
的高度相似。2月25日，杨本芬通过
社交平台向原作者和读者致歉，承认
自己的作品中“袭用别人的语句”。

事情并未因道歉告一段落。有人
对杨本芬的行为表示震惊，也有人揣
度“鉴抄”者的动机，质疑“是否到了
‘抄袭’的程度”，还有人追问，AI、查
重软件普及的当下，为什么书籍出版
前，编辑人员没有发现雷同之处？

对于一本文学类的书籍，有人视
其为商品，也有人将其当作与灵魂交
流的桥梁。但无论哪一种，都无法回
避一个前提——读者在阅读原创故
事的同时，更希望它来自真诚的生命
表达。

找出那些“似曾相识”
“所有景语皆情语。”李岩觉得文

学是剥离叙事之后升华的语言。他像
往常一样，把帖子发到了社交平台，
没想到因为杨本芬的回应引发大量
关注。

李岩是“90后”，工作涉及行业分
析研究。他并不是出版行业从业人
员，“读书是我的爱好”。2024年下半
年，李岩在为亲戚的孩子挑选读物时
发现，畅销童书《故宫里的大怪兽》中
某些段落似曾相识。《故宫里的大怪
兽》是一部多达十八册的系列丛书，
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比对核查，
发现其中一册的创作内容本身的句
式、用词搭配、细节描写、选用的意象
等本应呈现千人千面的语素，竟与一
位日本作家高度雷同。甚至，其中一
些字句，仅作了一两个字的改动，就
几乎原原本本地被挪用到了《故宫里
的大怪兽》一书中。这个系列的丛书
有十八本，不少书册存在这样的情
况，而几乎每本都有很高的销量。

一个成熟作家的独特性，正是通
过其不可复制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
式得以确立。因此，任何对这种独特
性表达的直接挪用，都可看作是对原
作者的窃取行为。他感到“这事值得
说”。

他注册了小红书账号，起名“抒
情的森林”，发帖中把相似度高的文
字、段落标红，以对比图的形式指出
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异曲同工”之处，
即作家“基本照搬”前人作品语句的
地方。

比对的工作量庞大。他选择自己
读到的一些似曾相识的作品，再通过
查重软件找到其与前人作品极为相
似之处，然后通过自己逐字逐句核
实。一年多里，李岩找到了贾平凹、傅
真、李碧华、吕峥、王火等作家作品中

与前人作品的“异曲同工”之处。这些
作家中不乏著作等身、广受好评的，
也有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截至目
前，“抒情的森林”的账号有了6.4万
粉丝。

李岩表示，此次发布关于杨本芬
的帖子，也是因为之前在阅读时发现
在一些情景描写中有明显前人的“痕
迹”。在李岩看来，“语言是一个作家
的指纹”。对抄袭的界定并非基于法
律条文中的量化标准，而是根植于一
种更为根本的创作伦理。

他认为，“抄袭”是一种隐蔽的掠
夺行为，抄袭者会小心翼翼地掩饰来
源，试图将他人的思想成果据为己
有。而“模仿”则完全不同，它如同书
法爱好者临摹碑帖，是一种公开的、
坦诚的学习过程，模仿者不会刻意隐
藏自己的师承。
“不抄，是一个写作者的底线。”

李岩说。

作家正面回应“鉴抄”
2020年，时年80岁的杨本芬出

版了首部作品《秋园》，讲述母亲颠沛
流离却又不向命运屈服的一生。该书
问世后备受关注，被读者誉为“女版
《活着》”，销量突破30万册，并先后

获得谷雨文学奖等荣誉。杨本芬也被读
者称为“厨房作家”。此后，陆续出版《浮
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

2月26日，杨本芬公开回应抄袭争
议，承认袭用他人语句违背写作伦理，
并向相关作家及读者致歉。
“没有接受过文学教育，没有从事

过任何与文学有关的工作，阅读是我学
习写作的唯一途径。我读手边能找到的
一切读物，像个小学生一样勤勉地抄写
好词好句。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
一些词句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写作时
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有时它们便会
跳出来。有时候觉得别人的表达更妥
帖，便也用到自己笔下。”“我的故事来
自我的生活，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
验……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印迹。不
完美，但它们是我的。”

李岩深挖过不少作家，而杨本芬是
少数正面回应“鉴抄”帖子的作家。也有
网友认为，杨本芬是一位年过花甲才开
始写作的高龄“素人”作家，她的回应已
算真诚，作为读者也能体谅。

读者缪宁读完《秋园》后，还买了一
本赠予好友。抄袭事件进一步发酵后，
两人讨论起自己对这本书的感情，都认
为“有点难过，有点可惜，但好像没有那
么愤怒”。

风波后，缪宁想起自己初读《秋园》

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此细腻、流
畅的文字，竟然来自一位素人奶奶？看
到杨本芬在社交平台对抄袭事件的自
白，缪宁找到了答案。原来，这样的“摘
抄”与模仿便是他们自学写作的方法，
她很难评价这样的过程和结果。“他们
就是没有受过非常专业的文学训练。”
她解释道，“可能在素人作家的身上，他
们对抄袭的认知不是特别的强烈。”

对此，有网友表达，抄袭的行为是
不可容忍的。对于这份自白，读者李绛
却觉得致歉信的段落中有一种矫饰：通
过强调自身素人作家、老年人的标签，
促使读者“心软”。这让她怀疑致歉信出
自专业的公关人士。

有读者表示，“抄袭”对于一个作者
来说是个极其严重的指控。杨本芬等作
家的行为是否可以理解为借鉴和致敬？
有读者举例，《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
条例》中提到，“适当引用”指作者在一
部作品中引用他人作品的片段。引用非
诗词类作品不得超过2500字或被引用
作品的十分之一……他们觉得，杨本芬
是否构成抄袭还有待讨论。

反对这个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有读
者指出，从网络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
规定看，具体描述语言上雷同超过25
字，就有可能被标红显示，提醒读者这
段话可能涉嫌抄袭。“雷同总字数低于

1000字的，判定为借鉴过度。超过1000
字的，判定为抄袭。”网络文学尚且有如
此严苛的规定，更遑论由正规出版机构
出版的图书。

然而，界定抄袭是件困难的事情。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李昀锴告诉记者，我国著作权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并未对“抄袭”设定统一的
量化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采
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原则进行个
案审查。
“‘接触’是指被诉侵权人在创作前

是否有合理机会接触到原作品。”李昀
锴解释。判断的核心在于“实质性相
似”。他强调，法院比较的并非作品的主
题、创意或情感等思想层面，而是作者
在具体表达中的取舍、选择、安排与设
计。例如，文字本身的相似度、特殊细节
是否雷同、是否存在相同的错误等，都
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李昀锴表示，文学作品的抄袭界定
是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公认难点。首先，
思想与表达的界限极为模糊。法律只保
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例如，“时间
循环”是一个可自由使用的故事框架，
但用何种句式、比喻去描绘这一循环中
的细节，则属于受保护的“表达”。高级
的“洗稿”行为，往往通过替换同义词等
方式，将具体表达抽象化。界定起来，极
度依赖法官乃至文学网站审稿人的个
人主观判断与文学素养。

其次，必须精准排除公有领域素
材，考量作品的整体独立性。成语典故、
日常修辞、特定题材下的惯常情境都属
于公共财富，不能被垄断。审查时需剥
离这些不受保护的内容，仅聚焦于独创
性表达。如果一部作品仅有少量语句雷
同，且其故事走向、情感内核均源于作
者的独立创作，那么其中认定也存在很
大的辩论空间。

另外，新型“洗稿”方式加大了认定
难度。如今的侵权行为多表现为“融
梗”——即抄袭核心人物关系与故事主
线，仅更换背景、人名和字面表述。这种
“换皮”式抄袭，在字面上毫无重合，却
让读者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法官、审
稿人必须深入剖析作品的“内部骨架”
才能作出判断，这对专业能力提出了极
高要求。

行业遵守“文责自负”
还有网友质疑当下的图书出版流

程和杨本芬身旁的团队，在书籍出版过
程中，是否对书籍过度营销？机构编辑
是否忽略了应尽的原创性审查职责？

缪宁从事文学相关学术研究。她提
到，现在的出版机制中，为了能在市场
上得到更好的销量，书籍的营销占比越
来越大，且由出版方而非创作者决定，
使得团队工作注意力聚焦于传播，而非
文本本身。

另一方面，图书出版查重与学术论
文查重存在本质区别，论文查重的逻辑
不能简单套用于图书出版。出版行业从
业人员付嘉豪表示，学术论文查重之所
以可行，是因为国内学位论文高度集中
于知网等少数数据库，形成相对封闭且

标准化的数据池。而图书领域则截然不
同：国内已出版巨量图书，其版权分散
于上千家出版社及民营图书公司手中，
现有的图书出版查重工具无法覆盖海
量、权属复杂的图书文本数据库。如果
要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数据库，不仅面
临高企的版权采购成本，更在技术整合
与数据授权上存在难以逾越的壁垒。出
版行业在原创性审核上所依赖的，更多
是编辑的专业素养、经验判断与有限工
具辅助相结合的复杂流程，而非“万能
查重系统”。

进一步而言，图书出版分为多种著
作方式，包括“著”“编”“主编”和“译”
等。付嘉豪介绍，对于《秋园》一书，书籍
标注为“杨本芬著”，即代表是其原创性
文字。在出版“著”类型的书籍时，出版
方会要求作者在合同内作出原创的声
明与保证，也就相当于“文责自负”。

一位自述参与《秋园》《我本芬
芳》等书籍编辑的工作人员通过豆瓣
网发帖表示，看到帖子后查阅了当年
收到的原稿，李岩指出的抄袭词句都
在其中。

她告诉记者，出版行业遵守“文责
自负”。出于对作者的信任，编辑团队不
会第一时间去“查重”。她也自省，编辑
需要回到语言本身去观察一个文本，分
析语素、文体是否属于这个作者，需要
及时发现书稿的问题。

读者期待怎样的书
打动读者李绛的，是《秋园》一书的

主人公秋园像是“水中的浮木”，在时代
洪流中挣扎求生。书籍记录了杨本芬与
母亲的故事，也让李绛在阅读时向内审
视起自己与母亲的关系。

这份感触，也让《秋园》成了她们母
女之间的纽带之一。2022年，还是高中
生的李绛将《秋园》作为母亲节礼物赠
予母亲。她在朋友圈写下：愿所有母亲
和女儿享受亲情的亲密，也享受独立的
自由。后来，不善言辞的母亲也和李绛
分享起阅读的感受，表示想起了自己的
母亲，一位出生于抗战时期、历经起伏
的女性。

李绛说：“不得抄袭是原则性的。如
果知道它不真实，那就无法产生真实的
感受。”

杨本芬笔下真挚的文字，是读者不
约而同被打动的原因。2022年，缪宁在
一个平淡的下午翻开《秋园》，一口气
读完了。缪宁形容，自己当时也正处于
“漂浮”的生活状态，“很多东西都不确
定，也看不到什么生活的希望”。书中
人物秋园的坚韧，给予她重新打扫生活
的力量。

阅读过程中，缪宁感受到作者已然
“按捺不住”的表达欲望。几年过去，她
早已不记得小说的具体细节，留在她脑
海里的，是文字背后那股来自一种真实
生命体验的写作冲动。
“人类永远渴望过一种精神生活，

仍然渴望故事。”李岩说。
谈及对未来的期待，李岩希望看到

的是，作家写好自己的书，图书编辑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读者认真看书，给
出自己的评价。作为消费者也好，文学
爱好者也罢，读者阅读原创故事的同
时，更希望它来自真诚的生命表达。

（文中李岩、缪宁、李绛均为化名）

杨本芬道歉后，读者在争论什么

“抒情的森林”发布的对比图。 杨本芬的摘抄本已被翻烂。 均 资料图片


